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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省级卫生健康行政审批

评审专家库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全省卫生健康行政审批工作，充分发挥省级卫生健

康行政审批评审专家的专业水平和专家作用，结合我省工作实际，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省级卫生健康行政审批评审专家由个人自荐、单位推荐、

市县卫生健康委推荐、委机关各处室推荐，经省卫生健康委审核，按

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择优的原则聘任。

第三条 从各级卫生健康系统和卫生医疗单位培养造就医政、医院、

医疗管理类，质量管理类，医院感染管理类，公共卫生管理或疾病预

防控制类，临床类，中医、中西医结合类，医技类，护理类，中西药

类，信息管理、财务管理、后勤管理类，母婴保健技术许可类，饮用

水卫生、涉水产品许可类，职业、放射卫生许可类等领域的卫生健康

行政审批评审人才，建立完善省级卫生健康行政审批评审专家库。专

家库组成人员由省卫生健康委聘任，聘期两年。

第四条 省级卫生健康行政审批评审专家库候选人条件：

（一）坚持原则、公道正派、廉洁自律、认真负责、科学严谨、

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。

（二）熟悉本专业的相关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等，具有较高的管

理经验或业务水平，具有一定知名度和权威性。

（三）管理岗位人员（不含信息管理、财务管理、后勤管理）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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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相应专业高级或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满 5 年，或从事相应专业并担

任所在单位中层正职或以上职务满 3 年。

（四）专业技术岗位人员（不含从事饮用水卫生、涉水产品相关

专业）应取得相应专业高级或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满 5 年，或从事相应

专业并担任所在单位中层正职或以上职务满 3 年。

（五）信息管理、财务管理、后勤管理的管理岗位人员应取得相

应专业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满 3 年，或从事相应专业满 5 年。

（六）从事饮用水卫生、涉水产品相关专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应为

取得相应专业中级或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满 3 年，或从事相应专业满 5

年的人员。

（七）本人自愿参加，身体健康，最高年龄不超过 70 周岁，能按

要求完成行政许可的现场审查评审工作。

第五条 省级卫生健康行政审批评审专家必须履行下列职责和义

务：

（一）省级卫生健康行政审批评审专家主要职责为受各级卫生健

康行政审批部门（行政审批服务局）邀请，参加具体行政审批事项现

场评审工作。

（二）省级卫生健康行政审批评审专家库专家作为全省卫生健康

行政审批事项的专家，应积极协助行政审批部门开展行政审批工作，

受邀参加具体行政审批事项现场评审时，无工作冲突，应积极受邀参

加现场评审工作。

（三）省级卫生健康行政审批评审专家受邀参与具体行政审批事

项现场评审工作时，应依据自身专业领域，客观反映现场评审情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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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实记录评审中发现的问题，公正评价被评审单位情况。

（四）省级卫生健康行政审批评审专家受邀参与具体行政审批事

项现场评审工作时，应遵守《现场评审纪律》，遵纪守法、廉洁正派，

不收受被评审单位或利益关系人的现金、有价证券和礼品馈赠，客观

反映现场评审情况。

（五）承担省卫生健康委交办的其它临时性工作任务，如对企业、

群众申报的疑难行政审批书面材料进行审核并提出指导性意见。

第六条 省级卫生健康行政审批评审专家享有以下权利：

（一）受各级卫生健康行政审批部门（行政审批服务局）邀请，

参与全省卫生健康行政审批现场评审。

（二）受邀参加具体行政审批事项现场评审时，现场评审意见不

受任何单位或个人干预，现场出具的专家评审意见作为该审批事项主

要意见。

（三）对卫生健康行政审批评审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
（四）按照有关财务规定领取专家劳务报酬。

（五）享受其他合法权利。

第七条 现场评审专家邀请原则

（一）行政审批部门邀请专家参加现场评审时要结合具体行政审

批事项实际，从专家库中邀请相关专业领域专家参加现场评审。

（二）行政审批部门邀请专家参加现场评审时要坚持回避原则，

不得邀请有利害关系、可能影响公正客观反映评审情况的专家参与现

场评审工作。

（三）行政审批部门抽取专家参加现场评审时，A 岗位负责抽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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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，B 岗位负责带队去现场评审，相互替换，不得出现负责抽取专

家和带领现场评审为同一岗位人员，避免可能影响客观公正的情况发

生。

第八条 现场评审工作

（一）行政审批部门根据具体行政审批事项实际，邀请 3 名及以

上单数专家参加现场评审工作。

（二）专家参与现场评审工作时，需由受邀专家现场推选一名专

家作为现场评审专家组组长。

（三）现场评审专家组组长主持具体现场评审工作。

（四）专家现场评审完成后，现场评审专家组组长汇总相关专家

评审意见后，应制作相关行政审批事项“现场评审报告书”，并现场

反馈被评审单位。

（五）受邀参加现场评审的专家均在“现场评审报告书”签名，

对“现场评审报告书”的意见和结论负有主要责任。行政审批部门依

据现场出具的相关行政审批事项“现场评审报告书”的结论，做出该

行政审批事项的相关决定。

第九条 省卫生健康委将对省级卫生健康行政审批评审专家进行

重点培养，定期对专家库成员进行培训，提升省级卫生健康行政审批

评审专家的业务能力和专业水平。

省级卫生健康行政审批评审专家所在单位要积极创造条件，支持

省级卫生健康行政审批评审专家履行职责，并进行重点培养。

第十条 省级卫生健康行政审批评审专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解除

聘任，情况严重的给予通报批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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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聘期无特殊情况，拒绝邀请参与现场评审工作 3 次以上的；

（二）实际专业能力不强，无法发挥专家指导性作用的；

（二）现场评审结论与事实明显不符的；

（三）责任心不强，未能指出被评审单位存在的严重问题，或故

意刁难，造成不良后果的；

（四）索取、收受有关单位或其他相关人员的财物，接受有关单

位宴请或其他好处，影响考评公正性的；

（五）违反工作纪律，造成负面影响的；

（六）其他违规行为，经调查属实的。

第十一条 行政审批评审专家库专家聘期为 2 年，2 年聘期满后，

自动续聘，同时实行动态调整机制。违反第十条规定的，不再聘任，

剔除出专家库；发现的相关领域能力比较强的专家及时增补。

第十二条 专家应严格遵守保密规定，对其负责的相关工作内容及

结果保密，未经省卫生健康委同意，不得擅自对外透露相关情况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起执行。


